意向合作协议书
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民法典》《广告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广告设计服务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：
第一条 合作内容
甲方委托乙方就“____________”项目提供广告服务代理，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：广告创意、文案撰写、平面及多媒体设计、广告策划、摄影拍摄等。具体项目内容及要求以双方书面确认的服务订单为准。
第二条 合作期限
本协议合作期限为年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协议期满前30日，双方可协商续约事宜。
第三条 甲方权利义务
甲方应及时、准确提供乙方开展服务所需资料，并对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因甲方提供资料引发的法律纠纷及责任，由甲方承担。
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交的成果提出书面修改意见，乙方应在合理时间内配合修改至甲方书面确认。
甲方指定________为项目联系人，负责与乙方对接、成果确认，并指定________负责款项结算事宜。甲方更换联系人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。
甲方就本协议委托事项不得同时委托第三方提供同类设计服务，但在影视制作、印刷、媒介投放、市场调研等方面可另行委托，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择乙方。
第四条 乙方权利义务
乙方应组建专业服务团队，配备相应人员，确保服务质量与进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应按照双方确认的时间计划完成工作，提交成果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及甲方合理要求。
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及合作内容予以保密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泄露或用于其他目的。
乙方应保证其提交成果不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，否则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。
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可在其宣传材料或参与行业评选中使用为本项目完成的作品。
第五条 知识产权
乙方履行本协议所完成的作品，知识产权自甲方付清全部合作费用之日起归甲方所有。乙方在作品发布后，有权在作品画面不显著位置标注其名称，并可将该作品用于自身宣传及参加专业评选。
第六条 违约责任
若乙方无故迟延交付成果超过____日，或经修改后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，甲方有权解除协议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责任。
甲方未按约定支付费用的，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____日的，乙方有权暂停服务直至费用结清。
第七条 协议终止
一方根本违约，经守约方书面催告后仍未改正的，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。
协议期满或提前解除的，乙方应在____日内返还甲方提供的全部资料，并移交已完成成果。
第八条 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九条 其他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
签订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